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教師成長課程認證辦法 

97年 10月 2日 97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行政會議通過訂定 

102年 6月 27日 101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五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11月 28日 102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5月 26日 104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 9月 22日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教師專業知識、能力、態度、技能和素

養，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凡本校專任教師於任職期間須參與教務處教學資源組、各學院、各教學單位及各行

政單位所公告舉辦之提昇教學研究知能活動，或校外教育相關機構所舉辦之教師專

業成長系列活動。教師參與教師成長活動之情形將列為教學傑出教師遴選之必要門

檻，並得列入教師定期成效評估，教師續聘、升等之參考。 

第三條、 本校專任教師每學期規定參與之基本分數為 六 分，新聘教師第一年分數至少 八 

分，教師兼任行政職之一、二級主管核減 二 分。其計分原則如下：四小時以內每

一小時核計一分，不足一小時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半小時以上核計一分，不足半小

時，不予計分)，四小時以上核計四分，每場次核計分數以不超過四分為原則。 

教師如有育嬰、侍親、全時進修、出國講學、休假研究、借調至公民營機構或大學

校院及其他情事，經學校核准者，該學期可免予認證。 

第四條、 各學門學術成果發表會、各學門定期研討會、本校各學院院務會議、各系系務會議、

本校各委員會之會議、導師知能研習會及其他常態性活動等不列入計分。 

第五條、 教師成長計分之認證程序如下： 

一、校內舉辦之相關研習活動，主辦單位於活動兩週前填寫「教師成長時數認證申請表

(校內活動)」，教學資源組於一週內回覆申請結果。活動結束後主辦單位應送簽到

單影本至教學資源組，據以登錄分數。 

二、教師參與校外舉辦之相關研習活動，須檢附相關證明並填寫「教師成長時數認證表

(校外活動)」，經各教學單位及學院認證通過，送交教學資源組登錄分數。 

三、各單位及教師申請教師成長時數認證作業，應於該活動舉辦當學期結束後二十天內

辦理申請與認證。 

第六條、 教學資源組應於每學期結束後三十天內彙整教師出席狀況及分數，並送各教學單位

備查。各單位若有疑義，須於收件後十天內向教學資源組更正。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